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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及郵遞函件  
香港中環  
昃臣道 8 號  
立法會大樓  
立法會秘書處  
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秘書  
(經辦人：薛鳳鳴女士 ) 
 
 
薛女士：  
 

有關容許以地契修訂的方式更改  
私人協約批地的土地用途的檢討  

 
 因應各議員於二ＯＯ六年三月二十八日會議上提出的要求，地政

總署署長承諾提供資料，說明私人協約批地條款中兩項條款新舊文本

的分別。本人現提供有關資料，以便跟進。  
 
 在當日會議上討論標題事宜時，地政總署署長已告知各議員，在

新批的私人協約批地條款中，已就「開始運作」條款及「終止或縮減

規定土地用途」條款採納了新的文本。收緊規定旨在加強地政總署署

長的立場，在日後遇有需要時可強制執行有關條款。  
 
 附件 A 載錄了主要條款的新舊文本對照表，以供各議員參考。其
中主要改變包括：  
 

(a) 現時，有關條款不單強制規定承批人開始使用有關地段，亦
規定承批人繼續使用有關地段作已訂明的用途；  

 
(b) 「終止或縮減規定土地用途」條款現時清晰訂明，私人協約

是以特別條件及供作批地文件訂明的特別用途的方式批出；  
 
(c) 承批人一方清楚確認有關土地必須作特別用途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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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新條文訂明地政總署署長就有關地段是否已終止用作指定用

途，或是否獲充分使用作指定用途所提供的意見，不可推翻，

並對承批人具約束力；及  
 
(e) 承批人清楚確認就上文第 (d)項所說明的目的而言，署長的意

見不受約束、不可推翻及對承批人具約束力。  
 
 根據該兩項條款，現時的條文正面規定承批人使用有關地段作指

定用途，而且承批人必須確認批地的特殊性質。在執行契約條款時，

政府作為業主，一定負有舉證的責任，政府在提出確鑿證據以證明承

批人違反條款的情況下，有權採取行動重收有關地段。  
 
 
 
 
 

署理地政總署署長梁玉書  
 
 
連附件  
 
副本分送：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 (規劃及地政 ) 
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務助理  
 
 
 
二ＯＯ六年四月十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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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主要條款  新的主要條款  

開始運作  

(假設根據租約所定的公共設施為學校 ) 

 

(9) 承批人須於獲得該地段管有權當日起計的 XX 個曆月

內開辦和開始運作學校，其規模須達至常任秘書長滿意的

程度。學校的運作須符合所有有關教育而於目前或於任何

時候在香港有效的條例及規例，並須在各方面均達至常任

秘書長滿意的程度。倘在任何時間出現違規情況而令署長

信納該情況違反特別條件的規定，政府得合法地重收該地

段或其任何部分及其上的所有建築物、構築物、豎設物和

工程，並取回其管有權而無須作出通知，同時，承批人根

據本協議在土地內及對其之權利隨即絕對停止和終結。政

府在行使此權力時，無須向承批人作出任何補償。  

 

開始及繼續運作  

＃［］倘須提供公

共設施時採用  

｛＊加入詳細的設

施｝  

 

承批人必須從本協議日期（或獲署長書

面同意的任何其他日期）起計的 XX 個

曆月內＃［開辦及］開始運作及於此協

議批租期的期間，繼續根據特別條件第

（）條運作｛＊｝，作特別條件第（）

條（規定土地用途條款）訂明的用途，

其方式和規模必須達至署長滿意的程

度，並須符合所有條例、任何根據這些

條例訂立的規例及任何修訂的法例，以

及須在各方面均達至署長滿意的程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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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主要條款  新的主要條款  

用途終止  

 

(10) 如在任何時候有關情況令署長信納該地段或其任何部

分，或其上的任何建築物或其部分已終止作本協議特別條

件第 (8)條訂明的用途 (就此條而言，不作該等用途達 6 個曆

月，即屬定論 )，或其供作有關用途的規模已經縮減，以致

不再有理據支持保留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作該等用途，則

政府得合法重收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及其上的所有建築

物、構築物、豎設物及工程，並取回其管有權而無須作出

通知，同時，承批人根據本協議獲得的有關權利隨即絕對

停止和終結。政府得行使此項權力而無須向承批人發出任

何補償。  

 

終止或縮減規定土

地用途  

(   )該地段按此等條件所訂定的特別

條款及特別用途而批出，承批人現確認

及同意該地段必須用作該等用途，達至

署長滿意的程度。此外，於據此協議批

租期內任何時間，倘署長認為該地段或

其任何部分或其上的任何建築物或構

築物或其任何部分已終止用作本協議

的特別條件第 (用途條款 )號所訂明的用

途 (就此條而言，在不損害署長根據本

特別條件可享的權利的情況下，據此協

議的批租期內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不

供作該等用途總共達 6 個曆月，即成為

不可推翻的證據 )，或作該等用途的規

模已縮減至署長認為該地段或其任何

部分已屬不再用作或充分用作批出用

途的程度，則承批人將被視作違反本協

議的特別條件第 (開始及繼續運作條款 )

號及本特別條件，而政府亦得在不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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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主要條款  新的主要條款  

通知的情況下，根據《政府土地權 (重

收及轉歸補救 )條例》(第 126 章 )或普通

法或其他依據，合法地重收該地段或其

任何部分或其內的任何權益及其上的

建築物及構築物，以及取回其管有權。

政府於行使此項權力時，承批人根據本

協議獲得的權利將絕對停止和終結，且

不會獲發任何補償。承批人現確認及同

意，就本特別條件而言，署長的意見將

不受約束、不可推翻，並對承批人具有

約束力。  
 


